
V2版 

- 1 - 

雲林縣轄內經濟部工業局元長工業區、經濟部工業局斗六工

業區、經濟部工業局豐田工業區、經濟部工業局雲林科技工

業區、經濟部工業局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及科技部中部科

學工業園區虎尾園區等工業區之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

物排出規定草案 

            公   告 說   明 

主旨：公告雲林縣轄內經濟部工業局元長工業

區、經濟部工業局斗六工業區、經濟部

工業局豐田工業區、經濟部工業局雲林

科技工業區、經濟部工業局雲林離島式

基礎工業區及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

區虎尾園區等工業區之事業員工生活

產生之廢棄物排出規定，並自公告日起

生效。 

公告主旨及生效日期。 

依據：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二條第二項。 公告依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本縣轄內經濟部工業局元長工業區、經濟

部工業局斗六工業區、經濟部工業局豐田

工業區、經濟部工業局雲林科技工業區、

經濟部工業局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及

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虎尾園區等工

業區之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，應交

由公民營清除處理機構清除、處理。 

二、未依本公告規定排出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

廢棄物者，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二條

規定，並依同法第五十條規定處罰。 

一、本縣轄內工業區事業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

物排出規定。 

二、違反本公告之處罰。 

 


